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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中共中央總書記、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日前就
做好新形勢下政法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他強調，全國政法機關
要全力推進平安中國、法治中國、過硬隊伍建設，努力讓人民
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義。
據中新社報道，習近平要求，全國政法機關要順應人民群眾

對公共安全、司法公正、權益保障的新期待，深化司法體制機
制改革，堅持從嚴治警，堅決反對執法不公、司法腐敗，進一
步提高執法能力，進一步增強人民群眾安全感和滿意度，進一

步提高政法工作的親和力和公信力，努力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
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義，保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
在和諧穩定的社會環境中順利推進。

孟建柱：長治久安要靠法治

全國政法工作電視電話會議昨日召開，會議要求深入學習貫
徹中共十八大和習近平重要指示精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
國務委員、中央政法委書記孟建柱出席會議並講話。他表示，

在我們這樣一個13億人口的大國，要實現政治清明、社會公
平、民心穩定、長治久安，最根本的還是要靠法治。法治建設
推進得越持久、越深入，其成效就會成倍放大。
孟建柱說，要 力提升新媒體時代社會溝通能力，既要切實

加強對新形勢下政法工作規律特點的研究，又要 力加強對現
代新聞傳播規律的把握，善於運用民眾喜聞樂見的方式，把黨
和政府的聲音及時傳送到微博、社區網等互聯網的各個角落，
及時主動回應社會關切，最大限度地增加輿論的「正能量」。

昨日中午，微博認證為「法制日報浙江記者站
站長」的「法制洋 頭」陳東昇率先披露上

述消息，並引述孟建柱稱，將適時停止。
來自人民網的消息稱，孟建柱表示，在全國人大

常委會批准之前，嚴格控制使用勞教手段；對纏
訪、鬧訪等三類對象，不採取勞教措施；中央政法
委已制訂徵求意見稿，建議將涉法涉訴信訪從普通
信訪中分離出來，納入法治軌道，以改變信訪不信
法、信上不信下的現象，樹立法治權威。

「誰干預司法 曝光誰」

孟建柱還表示，要以人為本、維護公平正義。信
任不能替代監督，要加大對司法權力的監督。今
後，黨政領導幹部都不能就個案打電話、寫條子，
誰打招呼就曝光誰；否則就沒有公平正義。許多民
商事案件，背後都有利益在裡頭。
另據公安部網站的消息稱，孟建柱在昨日的全國

政法工作電視電話會議上強調，要 力提升政法隊
伍拒腐防變能力，毫不動搖地堅持從嚴治警的方
針，嚴格落實黨風廉政建設責任制，堅決反對司法
不公，堅決懲處司法腐敗，依法依紀嚴肅查處「害
群之馬」，以反腐倡廉的實際成效取信於民。
針對勞動教養制度，近年來，因為「上訪媽媽」

唐慧事件、重慶「大學生村官」任建宇因
言獲罪被勞教事件，以及母親進京
探子被勞教事件等，該制度
一次次被推

上輿論的風口浪尖，社會各界關於廢除這一制度
的呼聲也日漸高漲。此間就有輿論指出，全國人
大常委會於1957年批准頒布的《關於勞動教養問題
的決定》，是戰爭年代過渡到和平時期、社會轉向
計劃經濟時代的產物，在中國高速發展，社會進
步的今天，這個制度顯然已不合時宜，並且稍有
不慎就會淪為一些地方公權力濫用的幫兇。

四省新機構接手勞教

事實證明，勞教制度因為法理的缺失和被廣氾濫
用的現實已飽受詬病。最近幾年，已有多位全國人
大代表、全國政協委員屢次提出議案、提案或建
議，呼籲廢除勞教制度。實際上，中國官方此前曾
把《言論矯治法》列入2005年立法規劃，用以取代
勞教制度，不過，其前景至今仍不明朗。據內地財
新網的消息稱，至於今年停用勞動教養後，《違法
行為矯治法》立法進程會否提速，與會人士表示，
昨日的會上並未提及。
據了解，目前在內地的甘肅、山東、江蘇、河南

四省已由違法行為矯治委員會負責，根據最高法院
等印發的《違法行為教育矯治委員會試點工作方案》
的通知，正在進行勞教改革試點。

勞教數據
■ 勞教所數目： 逾300所

■ 勞教所警察職員： 逾10萬人

■ 被勞教人員： 約26萬人

勞改勞教流程
■ 勞改： 1. 公安機關 (立案、偵查、報

請逮捕、移送) 

2. 檢察機關 (批准逮捕、起訴)

3. 司法機關(開庭審理、律師辯

護、宣判有罪) →移送入獄

■ 勞教： 公安機關直接決定 (派出所所

長有權決定) →移送入所

習近平：政法辦案要讓民眾感受正義

香港文

匯報訊（記者 趙

一存 北京報道）內地已實

施56年卻飽受詬病的勞動教養制度將在年

內停用。昨日在京召開的全國政法工作會

議已明確，將把推進勞教制度改革、涉法

涉訴信訪工作改革、司法權力運行機制改

革、戶籍制度改革「四項改革」作為2013

年工作重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

委員、中央政法委書記孟建柱則在會上宣

布，中央已研究，報請全國人大常委會批

准後，今年停止使用勞教制度。

勞
別
了，

教
勞教勞改六大區別
■ 性質不同：勞改是刑罰執行措施，勞

教是行政強制措施。

■ 適用對象不同：勞改對象是違反刑法

的罪犯，勞教對象是違法但尚不夠刑

罰處罰的人員。

■ 適用程序不同：勞改需法院判決，勞

教由公安部門決定。

■ 執行場所不同：勞改場所有拘役所、

看守所、監獄等，勞教場所主要是勞

教所。

■ 適用期限不同：勞改期限由1個月至

終身監禁，勞教期限由1至4年。

■ 法律後果不同：勞改對象再犯罪或成「累

犯」，勞教對象再犯罪不構成「累犯」。 ！
勞教史上的大事
■ 1957年8月1日：全國人大常委會

第78次會議批准頒布《關於勞動

教養問題的決定》。

■ 1961年4月：公安部制定《關於

當前公安工作十個具體政策問題

的補充規定》。

■ 1979年11月29日：國務院頒布《國

務院關於勞動教養的補充規定》。

■ 1982年1月21日：頒布《勞動教

養試行辦法》。

■ 2004年1月下旬：廣東省政協委

員聯署由朱征夫發起的、要求省

內率先廢除勞教的提案。

■ 2007年底：69位中國學者和法律界

人士聯署呼籲取消勞動教養制度。

■ 2012年10月9日：中央司法體制

改革領導小組辦公室負責人姜偉

稱，改革勞教制度已形成社會共

識，相關部門正研究具體的改革

方案。

■ 2013年1月7日：中央政法委書記

孟建柱宣布，今年將停止使用勞

教制度。

■香港文匯報記者趙一存 整理

勞動教養就是勞動、教育和培養，簡稱勞教，是從前蘇聯引進但中
國內地獨有的懲戒制度。中國的勞教制度是根據1957年8月1日全國人
大常委會第78次會議批准的《國務院關於勞動教養問題的決定》及其
後的一系列法規建立的。勞教不是刑事處罰，而是對輕微違法犯罪人
員實行的一種強制性教育改造的行政措施。公安機關不須經法庭審訊
定罪，即可對疑犯投入勞教場所實行最高期限為四年的限制人身自
由、強迫勞動、思想教育等措施。
中國的勞教制度是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初的「肅反」運動中應運而

生，在運動中被發現和清理出來的「反革命分子」、「壞分子」以及
「反革命嫌疑分子」達數萬人之多。1955年8月25日，中共中央發布
《關於徹底肅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首次提出對「反革命分子」
和「壞分子」實行勞動教養的構想。按照該文件要求，對不能判刑而
政治上又不適於繼續留用，放到社會上又會增加失業的，進行勞動教
養。1956年1月10日，中共中央發布《關於各省市應立即籌辦勞動教養
機構的指示》，指示將勞教制度付諸實施。

剝奪人身自由最長4年

1957年發動「反右」鬥爭中，被劃為右派的具體數字是552,877人，
約佔當時全國500萬名知識分子總數的11%。勞教被作為處理「右派分
子」的主要手段。經第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78次會議批准後，國務
院1957年8月3日發布《國務院關於勞動教養問題的決定》。1979年11
月，國務院頒布《國務院關於勞動教養的補充規定》，明確勞動教養
制度可限制和剝奪公民人身自由長達一到三年，必要時可延長一年。
1982年1月，國務院頒布《勞動教養試行辦法》，針對的對象擴大至

「家居農村而流竄到城市、鐵路沿線和大型廠礦作案，符合勞動教養
條件」 的人。此後，隨 《治安管理處罰條例》、《關於禁毒的決
定》、《關於嚴禁賣淫嫖娼的決定》等陸續出台，更多人員相繼被納
入勞教範疇，加劇了勞教對象的擴大化趨勢。 ■趙一存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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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趙一存 北京報道）中國

社科院法學研究所專家熊秋紅昨日指出，昨日召

開的全國政法工作會議明確提出，2013年要以推

進勞教制度改革、涉法涉訴信訪工作改革、司法

權力運行機制改革、戶籍制度改革四項工作為重

點，這四項改革所觸及到的內容均為較深層次的

問題，折射出中共高層在法治改革方面的堅定和

決心，「要動真格了」，亦凸顯出中國在努力向法

治化方向發展。

昨日的全國政法工作會議明確提出，2013年將

推進上述四項改革，全力建設「平安中國」、「法

治中國」。熊秋紅認為，中國社會正處於轉型時

期，矛盾突發、多發，亟需一個安全和諧而穩定

發展的社會環境，這一目標的提出正順應了時代

的發展和民眾的需要。

熊秋紅對本報表示，上述「四項改革」無一不

是中國法治改革攻堅過程中最難啃的「硬骨頭」，

是必須要下大力氣解決的問題。其中已實施半個多

世紀的勞動教養制度更是廣受關注。中國政法大學

副校長馬懷德在此間指出，出現「湖南上訪媽媽」

唐慧和重慶大學生村官任建宇等事件的最大爭議，

是勞教實施過程中實施機關對勞教權的隨意擴大。

對纏訪鬧訪上訪人員、特別是對現行勞教決定不涉

及的人進行勞教是沒有法律依據的。

熊秋紅表示，今年將停止使用勞教制度，這說

明中共已決定下大力氣改掉這種方式，未來將採

取更具普遍性的、在程序上相對更公正、處理上

更加公平正當的方式，進入到一個常態化、規範

化的法治實施階段。

將實質性地推進法治

熊秋紅認為，中國已經真正朝 建設法治社會

方向上努力了，此番提出推進上述「四項改革」，

就意味 中國將實質性地推進法治改革，真正解

決民眾經常提及的涉及司法體制層面的問題。

熊秋紅指出，以往的改革主要是在機制層面改

動比較多，在體制層面觸及得少，「現在要改革

體制了，這才是到了攻堅克難的時候，要動真格

了。」就社會管理層面而言，也將用更加合適的

方式，建立更好的社會管理體制。

執政新理念法改深層次

■「上訪媽媽」唐慧指控永州公安機關有人包庇

強姦她女兒的多名被告而多次上訪湖南省市有關

法院和單位，去年8月2日被永州市當局決定對她

勞教一年半。她不服，向湖南省勞動教養管理委

員會申請複議，8天後獲後者撤銷永州市的勞教

決定。圖為唐慧獲釋後向送行者泣別。 資料圖片

8天冤獄


